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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CUS AUTO TECH HOLDINGS LIMITED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0）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振宇 

 

香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執行董事－張健行；非執行董事王振
宇、洪偉弼、應偉及杜敬磊；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玉明、林雷及張杰。 

 

 

*  僅供識別 



 

採用 IFRS後-TDR合併綜合損益表申報作業-確認 

 

公司代號：9106 公司名稱：新焦點 

年季：10204 單位：新台幣仟元 

綜合損益表期間： 102/01/01～102/12/31  

營業收入(4000) 6,958,496,000 

營業成本(5000) 5,690,835,000 

營業毛利(5900) 1,267,661,00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6100) 1,240,158,000 

 管理費用(6200) 793,341,000 

 研發費用(6300) 0 

 其他費用(6400) 0 

營業費用合計(6000) 2,033,499,000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6500) -92,325,000 

營業利益(損失)(6900) -858,163,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7010) 0 

 其他利益及損失(7020) -1,807,360,000 

 財務成本(7050) -126,098,00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7060) 
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7000) -1,933,458,000 

稅前淨利(淨損)(7900) -2,791,621,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7950) -264,29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8000) -2,527,323,000 

停業單位損益(8100) 0 

本期淨利(淨損)(8200) -2,527,323,000 

其他綜合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8310) 
14,919,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

失)(8325) 
0 

 現金流量避險(8330) 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8360) 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

合損益之份額(8370) 
0 

 其他綜合損益-其他(8380) 0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8390) 
0 

其他綜合損益合計(8300) 14,919,0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8500) -2,512,404,000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8610) -2,182,255,000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8620) -345,068,0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8710) -2,167,336,000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8720) -345,068,000 

基本每股盈餘(9750) -1.54 

稀釋每股盈餘(9850) -1.54 

換算匯率說明 匯率 RMB1：NTD4.9190換算  

備註 

民國一○二年度財務報表係以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匯率 RMB1：NTD4.9190換算。 

※填表說明： 

1.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相關申報金額係

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2.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請參

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質後，

予以分類再進行申報。  

 

 

確認成功 

 


